吉首大学文件

吉大学字〔2020〕5号


吉 首 大 学
关于给予彭萱等18名同学违纪处分的决定
彭萱，女，学号：20164186076，于2019年3月因身体原因申请休学一年，至2020年3月由于身体恢复健康申请复学，经学校审核同意该生复学在2017级商务英语三班。经查实，2020年9月中旬，彭萱同学为达到个人目的，将学院教务办老师交由校教务处的该生成绩单私自进行篡改，并伪造任课教师及学院分管领导签名。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学生管理条例，对学校的校风校纪建设造成不良影响，情节严重，影响恶劣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彭萱同学记过处分。
曹美玲，女，学号：2018403199，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2019级材料科学与工程班学生。经查实，该生于2020年10月28日夜不归宿，鉴于曹美玲同学违反校纪校规，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曹美玲同学警告处分。

葛艳红，女，学号为2018404247，音乐舞蹈学院2018级舞蹈表演班学生。2020年10月16日晚学院辅导员在查寝过程中发现该生未经请假，晚23:30还未回寝，夜不归宿1次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葛艳红同学警告处分。
罗澳雨，女，学号为2017404252，音乐舞蹈学院2017级音乐学1班学生。2020年10月1日晚学院辅导员在查寝过程中发现该生未经请假，在疫情防控期间私自外出，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管理秩序，造成恶劣影响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罗澳雨同学警告处分。

杨虎，男，学号：2017403140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网媒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该生于2020年10月20日旷寝一次。杨宇生，男，学号：2017403138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网媒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该生于2020年10月20日旷寝一次。沈靖翔，男，学号：2017403142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网媒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该生于2020年10月20日旷寝一次。黄轲，男，学号：2017403143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网媒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该生于2020年10月20日旷寝一次。田梓蓉，女，学号：2017403178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网媒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该生于2020年10月20日旷寝一次。宋夕明，女，学号：2017403220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新闻一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该生于2020年10月20日旷寝一次。久什坤·居来提，男，学号：2020403554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新闻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该生于2020年11月3日旷寝一次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二十条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杨虎、杨宇生、沈靖翔、黄轲、田梓蓉、宋夕明、久什坤·居来提等7名同学警告处分。

徐明杰，男，学号：2017400940，美术学院2017级环境设计二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徐明杰同学截止2020年10月23日，累计旷课已达20学时。李康，男，学号：2019402567，体育科学学院2019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李康同学截止2020年11月5日累计旷课已达18学时。黄永盛，男，学号：2017400938，美术学院2017级环境设计二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黄永盛同学截止2020年10月23日，累计旷课已达16学时。任乐，男，学号：2018401006，美术学院2018级美术学二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任乐同学截止2020年10月23日，累计旷课已达16学时。杨斌翰，男，学号：2018401078，美术学院2018级数字媒体艺术一班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杨斌翰同学截止2020年11月18日，累计旷课已达14学时。刘子豪，男，学号：2018402409，体育科学学院2018级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刘子豪同学截止2020年11月5日，累计旷课已达14学时。李延，男，学号：2019402542，体育科学学院2019级体育教育专业学生。经学工办查实，李延同学截止2020年11月5日，累计旷课已达14学时。根据《吉首大学学生手册》之《吉首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第三章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给予徐明杰、李康、黄永盛、任乐、刘子豪、杨斌翰、李延等7名同学警告处分。

如对处分有异议，在接到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校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。如对校申诉处理决定仍有异议，可以在接到复查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湖南省教育厅提出书面申诉。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，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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